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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激活”与规范的日常呈现
——规范“具体化”视角下城市流浪者的街头生活

吴 苏 刘 能

内容提要：本文关注适应能力不足的流浪者为何能够在街头维续自

己的生活。既往研究或强调边缘性生活的维续依赖结构转型与支持，或

关注行动者主体性而对生活维续所需的制度支持缺乏充分考察。基于实

地研究，本文发现，流浪者在街头的生活维续依赖制度环境中的支持性要

素，但是这些支持并非“先在的”，而是在具体情境中被“激活”。由于街头

规范的模糊性特征，流浪者一方面借助特定的伦理价值来暂时合理化自

身的形象与行为；另一方面在与街头规制力量的互动中，通过风险控制使

自身行为获得规范的暂时性支持。这些实践体现出模糊性制度规范在情

境中“具体化”的逻辑与日常呈现的方式。本文认为救助制度设计应当兼

顾制度安排自身的特征与流浪者的意义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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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街头流浪①这一现象遍布全球城市，已成为学界和政策界密切关注的重

要社会问题。当前探讨这一现象的主流范式之一是基于社会问题的视角，

重点考察其形成原因与治理策略。已有研究揭示了20世纪初期在工业化和

城市化潮流中美国街头流浪群体的形成机制，例如家庭模式和劳动力市场

的剧烈变迁（Anderson，1923；Wirth，1928/1976），失业、毒品以及与之相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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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国官方文件一般采用“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这一概念来统一标识这一群体，参见 2003年

公布实施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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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负担困境（housing unaffordability）与生涯退化（regressive career）（Shlay
& Rossi，1992），等等。在当代中国，街头流浪在成因与方式上表现出多样性

（刘能、宋庆宇，2017），包括征地拆迁、贫困、疾病、精神障碍、家庭矛盾与信

访等。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的街头流浪是一个与市场化改革与城镇化进程

相伴随的现象①，是人口流动的一个亚类型。

在社会问题视角下，尤其是在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理论的影响

下，国内学界对我国流浪者低地位、低能力状况的生成机制进行了较为充分

的讨论。已有研究揭示出当下流浪者大都面临着个体能力不足的处境（杨

静秋，2014；吴海燕，2015），这使得流浪者容易遭受劳动力市场排斥。而家

庭保障功能弱化、社会关系匮乏以及社会保障不足，也使得他们容易失去有

效社会支持而陷入生活困境（张波，2016）。在进入城市空间后，流浪者会因

为其特殊的形象、身份地位与行为方式而被视为社会问题的公开化展示。

首先，虽然《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颁布

废止了强制遣送制度②，更加强调对流浪人口生活困境的关注与救助（王思

斌，2003；李迎生、吕朝华，2006），但是，这一制度通过对流浪者行为潜在的

规训与引导持续塑造着流浪者在城市中“异常”的身份。同时，当前救助制

度在执行中存在的种种难题使得救助效果受限，不愿意进入救助站的流浪

者比比皆是（路学仁，2004；卢国显等，2012；张波，2016）。其次，当前包括个

体和社会组织在内的援助体系尚处于松散且不稳定的状态（卢国显等，

2012）；而伴随着城市美化运动与治安防控体系的延伸，不少场所都将流浪

者视为需要警惕、防范甚至“清除”的对象。

然而，社会问题视角下的研究没有完整呈现流浪者在城市街头组织和

维持自身生活的过程。根据我们的田野发现，很多流浪者出现了流浪状态

周期性反复或长期维续、难以退出或不愿退出的情况，并形成了常态化的生

存模式与生活轨迹。这表明街头流浪者不仅是被排斥的客体，同时也在适

应当下环境并参与建构社会秩序。基于主体性视角的研究着重考察街头流

①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救助制度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街头流浪现象得到了较好的控制。根据

我们在北京市某区救助站获得的资料，从2017年到2019年，救助站登记救助的流浪者下降了近50%（救

助站20191015）。不过，城市中的流浪者仍然零星分布且持续存在。

②早期“收容遣送”制度将流浪乞讨视为行为不端与社会问题，对流浪乞讨人员采取收容教育、遣送

原籍的办法，参见《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1982年颁布，2003年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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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者的认同建构、适应策略和空间实践等主体性实践（Snow & Anderson，
1987；Roschelle & Kaufman，2004；陶伟等，2017；刘能、宋庆宇，2017）。但

是，这些研究往往将秩序建构与维持视为一种先在的能力，而对生活维续的

支持条件及其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给予足够关注。为何处于适应能

力贫困状态的流浪者能够在街头维续自己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

活维续的实践依赖哪些条件，存在何种边界？这些问题尚未得到解释。基

于此，本文试图考察街头流浪者生活维续实践的具体过程与实现机制，从而

为理解这一群体提供更完整图景。

二、理论框架与资料来源

以往研究曾考察过行动者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维持与延续的动力机制，

例如持久的社区参与生活（颜玉凡、叶南客，2019）、持续的维权生活（吴长

青，2013）等。而本文关注的不仅仅是内在动力机制，更是一种能够使边缘

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得以维持和延续的支持条件。对于这一问题，既往研究

曾尝试从不同路径进行回答。

（一）结构支持与“正常化”

“正常化”（normalization）理论将越轨者与遭受污名者等“异常人”（the
abnormal）生活秩序的维持寄希望于社会结构层面的整体转型。“正常化”最

基本的含义是朝着常态（normality）的方向演变，而常态是一种符合规范的、

符合预期的有秩序状态（Misztal，2001）。尼耶在研究北欧国家对残疾人的

管理时，认为这种管理模式是基于“正常化”的总体原则，这意味着需要向他

们提供尽可能接近主流社会规范和模式的日常生活条件（Nirje, 1969）。经

过尼耶（Nirje，1980）、伍尔芬伯格（Wolfenberger，1980）、帕克尔（Parker，
2005）等多位学者的发展，“正常化”被用于考察范围更广泛的现象，它意味

着被污名者或越轨者的身份逐渐被整合（include）进日常生活的许多特征当

中，他们的身份认同与行为逐渐被接受甚至被赋予价值，该行为进而表现出

较高的发生率、较高的社会容忍度与文化接受度，例如吸烟、同性恋等行为

的合法化。无疑，这一正常化过程不仅涉及观念的转型，还涉及相关的支持

性政策与机构的出现。这一路径背后的“常态”是基于一种结构性的社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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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观，其实现依赖行动与结构层面的规则相吻合。

在这一路径下，越轨者要维续其生活方式要么依靠制度层面的转型与

支持，要么依靠越轨行为本身被制度规训①，且这种制度支持往往是预先给

定或设计的。但是，这一路径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存在诸多困境。首先，这一

路径强调在制度规范支持下实现一种完全“常态”的结果，这就使得结构支

持在运作中的复杂性以及行动者的能动性被掩盖了。例如，致力于“恢复正

常”的救助机构与社会控制机构并非总能达到预期目的。其次，较高的接受

度甚至制度层面的“合法”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变得“正常”？这似乎不是一个

可以一概而论的事情。后续诸多研究者在对欧美国家违禁药品使用正常化

的研究中（Sznitman，2008；Hathaway et al.，2011）发现，即便药品使用的普遍

性与社会容忍度提高了，使用者可能仍然承受着持续存在的道德谴责与污

名化身份。这意味着不同层面的“正常化”进程并不一致，甚至在既定的知

识-权力体系下能否真的实现结构层面的“完全”常态都是一个存疑的问

题。更重要的是，这一范式强调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化，而本文关注的恰恰是

在结构层面并未完全“正常化”的流浪者在街头生活维续上如何可能。这需

要我们将视角转向互动和建构的研究路径。

（二）互动情境与秩序建构

互动与建构的路径强调行动者在互动情境（situation）中建构生活秩序

和“常态”以维续生活的能力。戈夫曼认为，“正常”与“异常”的区分并不完

全是提前确定的，其界定存在动态性（Goffman，1967：155）。②日常生活中的

面对面互动并非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而是一种持续的行动协调

过程，是可被分析的互动秩序（interaction order）（Goffman，1983）。在持续的

行动协调中，互动主体可能共同构建一种正常表象（normal appearance），而

不论实际情况究竟如何（Goffman，1971：283）。在这一视角下，生活维续是

面对面互动中的具体实践，而常态则是一种互动中的“集体成就”，通过为我

们提供安全感、确定性和熟悉感来防止生活的混乱和无序。沿着戈夫曼的

①从国内研究来看，张文军（2021）对乡村地区未婚先孕正常化现象的考察大致属于这一路径。

②戈夫曼提出了与结构性视角完全不同的“正常化”概念：“正常人（在日常互动中）将蒙受污名者当

作没有污名的正常人进行对待时能走多远”（戈夫曼，20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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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罗尔斯批判了那些认为只有制度才构成稳定社会秩序的观点。她认

为，互动秩序是一种自成一体（sui generis）的构成性的秩序，它本身就是社

会约束持续而稳定的来源，依赖运作共识（working consensus）或临时妥协

（modus vivendi）得以维持（Rawls，1987，2010）。

这一路径将生活维续的条件建立在互动秩序的基础上，并注重考察生

活实践的“微观政治”。其中一类研究将目光聚焦于行动者在日常生活维

持中的自我认同建构与印象管理策略（Pennay & Moore，2010；Zhang & Liu，
2020）。还有一类研究则着重讨论行动者在生活中建构常态的策略（Duck &
Rawls，2012；林叶，2020）。这一路径更适合用来分析流浪者在街头维续生

活的过程。但是，这类研究往往对先在结构性要素的作用关注不足，从而使

其与结构路径出现了割裂与对立，并且也难以完全解释街头流浪者的日常

实践。对于本文考察的对象来说，如果他们总是有能力在排斥中建构秩序

以维续生活，那他们为什么选择城市街头的特定空间及流浪这种生活方式

呢？进入街头后，他们的行为方式使之经常处于制度规范的调控之下，且其

污名身份不易隐藏；流浪者之间虽然存在合作互助，但是物质与社会资源的

匮乏使得他们难以互相支撑，而必须求助外界更广泛的资源支持。因此，制

度规范的约束与支持对于流浪者行为的影响非常明显。对他们的考察需要

更加重视制度规范与互动情境的互构作用，从而把握住其生活维续实践的

支持条件与边界。

（三）分析路径：规范的模糊性与“具体化”

本文认为，以上两种研究路径观点上的差异来自其对“制度”的不同理

解与处理。在经典制度理论中，制度指涉依赖特定共识和要求而运作的规

范体系（诺斯，1990/2008；道格拉斯，1986/2013）。一方面，制度基于特定的

合法性基础，对行动者提出（结构性的）角色要求，并构成其行动的动机词汇

（vocabularies of motive）（Mills，1940）或说明（accounts）；另一方面，制度为社

会生活提供各种资源，也为人们提供稳定性和意义（斯科特，2020：59）。

互动与建构路径相对忽视了既有制度规范对互动的影响。现实中的互动不

仅会受到先在制度的约束，还会得到其作为资源的支持（Giddens，1982；
Sewell，1992）。而结构性的路径没能把握能动性对于制度的意义。在现实

中，不论是成文制度安排还是伦理性规范，常常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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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也可能同时存在逻辑不一致的制度安排。这就使得制度运作的意义

与效果是在具体实践中不断被“唤醒”和再生产的（伯格、卢克曼，2009）。

因此，本文强调制度秩序与互动秩序的交互建构。对于特定环境下的

特定群体来说，制度规范依赖的先在共识往往具有模糊性，其意义需要在特

定的情境中不断被确定和“激活”（例如支持还是排斥）。本文将这一过程称

为“规范具体化”（concretization of norms）。这一过程会使制度规范的角色要

求与资源配置方式在具体情境中被确定，也会使制度环境中原本冲突的角

色要求被选择性抑制或激活。在这一视角下，本文主张从更全面的维度考

察流浪者的生活维续实践。一方面，某种生活方式的维续需要行动者形成

内在的认同，亦即认为这种生活是有价值的；另一方面，生活维续也需要行

动者能够相对稳定地获得各种资源，并使自己的生活相对来说可以预期，亦

即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秩序。本文从自我认同建构与生活秩序建构两个维

度考察流浪者的生活维续实践，并借此展现制度与情境互构的过程①。

（四）概念界定及资料来源

流浪者内部的多样性为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的准确识别带来了一定困

难②。本文倾向于通过流浪者的主体行动与城市空间之间的特定关系这一共

享特征去把握这一群体：他们游荡于城市街头，陷入一定程度的生计困境，并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社会隔离特征。因此，我们研究的街头流浪者未必“露宿街

头”，也未必是“无家可归”。街头流浪者可能有异地的或本地暂时性的物理意

义的居所，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也非常复杂。但是由于某些特定的原因，他们会

在某地街头居留与游荡，并伴有特定的街头生计行为与公共空间非常规占用

等行为。这些行为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期的或周期往复的。

基于这一界定，笔者所在课题组成员于 2017年、2019年在北京市某区

①“规范”指微观分析层次上的制度，本文对二者的使用不做严格区分。本文的思路事实上也呼应

了“制度与生活”的分析路径（肖瑛，2014）。不过，与“制度与生活”路径稍有不同的是，我们把成文制度

规范与伦理性规范等不同类型的约束体系均视为制度层面的，从而考察其与行动者各种权宜性日常生

活实践的互动。

②例如有学者认为，“露宿街头”（houseless）与“无家可归”（homeless）是两个有交叉但又有区别的概

念。“无家可归”是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露宿街头者，还包括与朋友和亲戚一起暂时居住的人，

以及住在旅馆或庇护所的人（O’Neill & Bruce, 2010; Kennedy & Fitzpatrick, 2014）。而街头流浪与这二

者含义又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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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固定街区（我们称之为北街）对街头流浪者进行了系统调研。北街是一

个较为繁华的街区，周边有高校、写字楼、商业综合体、广场和公园。我们采

取的最主要方法是在固定街区定点分时段进行实地考察，对符合我们界定

的街头流浪者进行确认并编码①。最终，我们共对65位流浪者进行了观察记

录，并对其中22位做了较为充分的访谈。此外，我们也对部分与流浪者发生

互动的街头行人、保安、快餐店店长以及救助站工作人员做了访谈。

三、认知调整、伦理支持与自我认同建构

日常生活中各种伦理性规范带来的社会评价影响着行动者认同建构的

过程，而伦理性规范往往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与模糊性②。传统社会中的伦理

性规范在实践过程中的再生产依靠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而当代城市街头

的高流动性以及陌生化、匿名化等特征更加使得行动者对彼此的道德评价

与约束维持在模糊的层面，并借由即时的感通或认同等方式实现“具体

化”。通过考察流浪者的自我叙事，本文发现，流浪者在城市街头维续自己

的生活，会在具体情境下援引特定的伦理价值，通过调整自己的认知来凸显

自己有价值的身份认同（salient identity）（Callero，1985），从而使规范暂时

“具体化”，并赋予其形象与行为以意义、价值与合理性③。

对于离家在外的流浪者来说，“家”在其生命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节通过考察与“家”及家人拥有不同关系的三类流浪者，讨论流浪者寻求

规范支持、建构自我价值的不同情况。

① 根据学术伦理规范，本文中的地名、人名均做了匿名化处理。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在筛选访谈对

象时，剔除了背后存在组织控制甚至胁迫的流浪者，以及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清晰和有逻辑地进行自我表

达的受访者。

② 例如关于父亲责任的伦理性规范，可能包含有多种不同的价值期待与角色要求：尽到金钱抚养义

务的、尽到陪伴孩子责任的、尽到教育责任的……而这些角色要求之间有可能是冲突的。曹正汉（2008）
也提到类似观点，他认为社会合约的各项原则常常有诸多含混之处。有学者认为这种模糊性一方面源

于伦理道德作为社会控制“软手段”的事实，也因为现代社会伦理本位受到了刚性的法治体系的冲击（刘

须宽，2003）。本文认为，这种模糊性源自制度规范本身的特性。

③ 身份认同并不完全是对结构性角色的反映，行动者在互动中存在身份认同的讨价还价（Identity
bargaining）（Blumstein, 1975）。由于人们主观上无法全面体验自我概念，个体的自我认同会包含相互矛

盾的自我描述。不同背景或情境会使某种凸显的自我形象成为当下的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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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家庭伦理的认知与践行

街头流浪者与“家”的关系是复杂的，其中不乏“为了家人”而“离家”的

流浪者。不论是从亲属关系还是居住空间而言，他们实际上“有家”，但是，

出于各种原因“家”的支持不足以使其在异地拥有稳定生活。老余是城市化

浪潮中进城务工大军的一员，他离开远在四川的家是为了来北京找工作以

维持家庭生计，他的父辈、妻子和孩子都留在四川老家。老余的情况属于以

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模式（贺雪峰，2009）的一种类型。尽管初衷是

通过进入城市获取资源支持家庭的发展，但这类外出打工者由于缺乏稳定

的保障，在就业和生活中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很可能会进入暂时性的流浪状

态中。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带着行李在肯德基过夜。他来北京已有一

段时间，目的是找一份餐饮行业的工作，期望的月薪是四五千元，要求是管

吃管住。他的大女儿已经结婚，小儿子正在读高中。虽然在老家有地，但是

土地很少，并且由于“农村土地三十年不变”这一政策，家里的两个孩子都没

分到地，因而收入不够。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与发展，尤其是为了“供小儿子

读书”，他必须出来打工。听老家来北京打过工的朋友说北京工作机会很

多，工资也高，所以他选择来到北京，但是因为他患有关节炎，无法干重体力

活儿，工作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找（访谈A1720190607）。

老余坦言北京的房子“住不起”，而且由于包吃住的工作不好找，他处于

“流浪”状态已有多日。他随身携带行李，肯德基、科技园广场的休息长椅都

是他经常休息的空间。养育家庭、支持孩子读书对他而言是最重要的家庭

责任，是支持他的内在动力，即便需要远离家人甚至靠暂时“流浪”来降低生

活成本；而对家庭的经济责任也为他的流浪漂泊提供了具体的伦理合法性，

以抵消无法陪伴家人以及居无定所带来的低价值感。同时，为了不让家人

担心，他也一直瞒着家人自己无处定居的事实。

天亮了就出去找事做，吃的饭就随便买一点。我们没有额外的经

济收入，就是靠打工挣点钱……找活儿找到合适的就干，得挣到钱了再

回去啊，不然两手空空地回家，孩子怎么办，要读书嘛……我也没和他

们说没找到活儿，和他们说了他们会担心我。（访谈A1720190607）

大城市中除了有更多的经济资源，还有更好的医疗资源。在街头我们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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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遇到了为了给孩子治病而进入流浪卖艺状态的流浪者老张。老张来自江

西，自2014年起他就带着女儿（调研时已10岁左右）来北京治病。他平时白

天带着女儿在医院附近或周边的公园里拉小提琴卖艺，晚上居住在北京五

环外月租800元的简易出租屋中。尽管有廉价住所，但是缺乏稳定的社会经

济支持以及长期占用公共空间使得周边管理者将其视为“流浪乞讨者”，他

们自己也认为这是“流浪”。据他描述，女儿的母亲已经去世，只有他和女儿

相依为命。女儿的病不好治，这使得他们不得不长期留在北京。照顾女儿

并陪伴女儿治病的心愿和责任感，成为老张的一种具体的伦理支持。

在北京待了 3年（2017年时）……这个病不好治，很多医院要么不

收，要么当成神经病治，小孩子吃那些药身体承受不了的，我就想让她

慢慢好……（访谈A420170428）

对老张来说，来大城市街头卖艺一方面能接触更好的医疗资源，另一方

面也会有较好的“经济收益”以维持自己与女儿的生计，更重要的是方便他

对女儿进行长期陪伴照顾（访谈A420170428）。两年后的2019年，我们在进

行第二次田野调查时，又在老地方遇到了老张和他的女儿。他女儿的病情

有所恶化，但他仍然为了给女儿治病而坚守在街头（记录A4201903）。

在街头我们还遇到过不少“为家人而流浪”的流浪者，例如每年定期往

返，通过乞讨补贴家用的，等等。对这类流浪者而言，流浪是一种具体的家

庭责任实践，并且这些伦理性责任在各自的叙事中被定义为“支持教育”“陪

伴照顾”等具体而又有差异的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伦理规范的某些要素得

以凸显，并作为伦理支持维系着流浪者的自我认同和对生活的价值感。

（二）对自由与尊严的理解与“捍卫”

更多的流浪者进入流浪状态是由于其与原来家庭的关系发生了某种

“变异”，这种变异成为其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其中一部分流浪

者在与家庭的关系破裂之后，倾向于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主动选择逃离家的

行动者。他们摆脱了诸如赡养或抚育等特定的家庭责任，并通过强调对自

由、尊严等伦理价值的追求来赋予自己某种新的浪漫化形象。

流浪者小张将离家流浪视为追求自由的过程，而她眼中的“自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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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过去约束的摆脱与生活的重新开始。她是湖北人，2019年我们遇到她

的时候，她31岁，刚来北京几个月，带着一床被子露宿在广场。据她陈述，她

离开家是因为家里“又穷又没劲”，来北京是因为觉得北京“自由”“有意思”，

是来“玩”。她打算等到“玩”尽兴了再找工作，至于找什么工作还没想好，但

是不会再回老家。这是一种借由具体伦理价值进行自我形象建构的策略，

她可以借此合法化自己与原生家庭的疏离。她虽然小学未毕业，但是从她

的表述中，我们发现她十分向往读书，并抱怨自己没读书是因为家里孩子

多、十分贫困，家人不让她读。她对于有文化的人较为尊重，认为结婚应该

找有文化的男性，因为没文化的男性“会打人，下手重，甚至会打死人”。我

们怀疑她或她的亲人遭受过此境遇，但在我们追问是否身边有人经历过家

暴事件时，她对此避而不谈。她不愿过多提及自己的过去，而是希望在异地

开始新的生活，并流露出建立新的亲密关系的愿望。例如，她与旁边商场的

保洁阿姨关系很好，经常要阿姨为自己介绍对象，也时常会接受来自其他男

性流浪者或体力短工的搭讪与帮助（访谈A820190513）。

47岁的老岳则将流浪视为一种捍卫自由与尊严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地

铁站附近的一处空地遇到他。他是我们在田野过程中遇到的为数不多的北

京本地人之一。他神志清醒，有老北京口音，没有成家，也没有儿女，体型肥

胖，腿和眼睛有残疾。他曾经在北京市某事业单位工作，单位现在每月会给

他发2000多块钱生活费。他说自己基本固定在地铁站附近流浪，已经流浪了

近4年。而说起流浪的原因，他直言是家里长辈去世后，因兄弟争家产，与弟

弟闹掰后被弟弟赶了出来。他内心其实非常生气，但是又只能忍着：“忍着

吧，不忍着没法弄。”但是与之矛盾的是，在与我们的交流中，他更多时候不认

为自己来到街头是完全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是借由自我叙事将自己塑造成为

一个“主动选择流浪的人”。他认为自己有收入，足以租一间房生活，但是：

租房住不如流浪自由，这儿多敞亮……我就想看看社会有没有好

人……我觉得社会上还是好人多，不全像我们家老二那样的浑蛋！（访

谈A1320190601）

老岳表示，看到我们关心他，他感到很欣慰。同样，在我们问及为何不

去救助站时，他给出的理由是“不自由、没尊严，我是个人啊，我又不是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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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人是最聪明的”（访谈A1320190601）。

老岳将自由与尊严理解为无拘束且有“主动权”的生活方式。他不仅强

调自己选择流浪生活的主动性，甚至还为其赋予了一定的道义色彩。例如，

在我们询问他为何不去起诉弟弟弟媳一家时，他说是考虑到弟弟家还有孩

子，不忍心影响孩子——“孩子要是没妈，那长大了要受歧视，我可是他亲伯

伯呀！”（访谈A1320190601）
显然，不论是小张还是老岳，他们都在自我叙事中持续地进行认知调整

与意义建构。他们通过强调流浪对于他们生活的积极意义，将家庭伦理失

范与街头“越轨”行为与自己的身份认同相分离，从而创生了新的自我形象，

也在合理化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使伦理规范“具体化”。

（三）“活着”：回归生存伦理

由于家庭支持缺失而被迫离家，是我们对街头流浪者的刻板印象，也确

实符合很大一部分流浪者自我叙事的特征。这部分流浪者表现出对家庭和

家乡更明显的消极情绪。对于他们来说，流浪是家庭支持受损导致的，多少

是有些无可奈何的。但是与他们的交谈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他们寻求伦理

正当性的努力，尤其是成为孤立个体后向“个人家庭”生存伦理的“回归”：发

展家庭的希望退化为对基本生存的维持的努力。“活着”成为他们的信念，在

城市里流浪成为他们的“活路”。

老谢 40岁，因风湿而残疾，常年坐轮椅。我们遇到他时，他正待在天桥

下的背雨处。据他描述，他来北京不到一年，因为“家里没人了”：“但凡有亲

戚谁会出来呢？遭这种罪呢？”（访谈R220171106）从他的表述中我们推测，

之前能够照顾他的亲人离世导致他失去了家庭支持。据他所述，村里其他

人也不可能每天都帮助他，因此他在村子里“活不下去”。而在北京这样的

大城市，他一个人生活下去的概率比较大：

北京这样的城市很大，人口很密集的地方，它起码能让我一个人生

活下去。有一个人去帮助就能生活下去。你在家里，村里人不可能每

天去帮助你。（访谈R220171106）

他平时靠接受捐助维生，有时候其他流浪者也会捡一些饭带给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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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的行为存在负面影响，也感到羞愧①，但“生存下去”是他不得不如

此做的“理由”，也是他拒绝进入救助站的理由。这种生存伦理的生成体现

了规范“具体化”的一种逻辑：

这种生活方式，肯定是影响北京形象了。要不然去救助站吧，你说

就像我，他们去救助站可以给送回家，我这能到哪儿去？我回家不还是

一样，还不如在外边。再说这人口密集的地方可以帮助我活下去，我在

家里就是死。（访谈R220171106）

斯诺等曾基于对美国流浪者的研究认为，对流浪者身份的认同程度与

行动者流浪生活的时间长短相关，即进入流浪状态的时间越长，越认同流浪

者这一身份（Snow & Anderson，1987）。但是，本文发现，行动者对流浪身份

的自我认同还与流浪的成因与目的密切相关，与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计划有

关。尽管老谢进入流浪状态只有一年，但是他已经接受了这一身份及其后

果。与之相比，还有相当一部分流浪者是伴随着家庭支持减弱和自身能力

衰退，在离乡打工过程中逐渐“退化”成为流浪者并接受这一身份认同的。

这个过程伴随着他们对自身境况的认知调整以及生活意义再建构，例如从

渴望回家到最终“无家”，从对生活抱有希望到逐渐认“命”。

老刘是这一类流浪者的典型。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肯德基过

夜。据他的描述，他自幼家庭贫困，身体不好，为了挣钱盖房子，18岁就出来

打工。但是由于身体不好，打工的收入有限，还得看病吃药，“钱也攒不

住”。年复一年，他觉得“房子盖不起来了”，老家也已经没有家人和亲友的

支持，逐渐放弃了“回家”。

我总想靠自己把房子盖起来。我从18岁讲到30岁，从30岁讲到40
岁……我身体不好，钱也攒不住。后来我感觉我的房子肯定是盖不起

来了，没有希望，我就放弃了。（访谈A1520190601）

① 不论是前一小节提及的在捍卫尊严之外也会无奈抱怨的老岳，还是“感到羞愧”的老谢，都反映了

在认同建构方面，在流浪者为自己的生活寻求和建立价值感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挥之不去的污名身份

与自我谴责。这意味着规范运作的特征也为流浪者维续生活的能力设定了一定边界，自我认同建构与

凸显表现出临时性与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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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年逾五十，干不动活儿，找不到工作，现在的愿望就是“靠好心人的

帮助吃上东西，活下去”（访谈A1520190601）。

这一类流浪者在失去家庭与亲友的支持后，成为相对孤立的社会个

体。依赖生存伦理赋予自己的生活以价值是理性与能力权衡后妥协的结

果。同时，从他们的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伦理支持与自我建构往往是高

度情境性的，流浪者们经常承受着持续的自我否定与谴责，因而自我建构也

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在生命历程中持续的调整过程。

四、风险控制、资源获取与生活秩序建构

流浪者不仅需要对生活建立认同感与价值感，还需要获得可预期的资

源支持以降低生活的不确定性。本文认为，城市街头并非一个完全敞开的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而是多种属性的空间混合构成的场所，其中的资

源利用并非任意的，而是在形形色色制度代理人的规制实践下进行，其具体

运作与空间本身的属性、制度代理人的组织方式以及规制实践的情境有

关。本节将围绕着街头空间的总体资源与规制特征，以及流浪者在不同情

境下的应对策略展开讨论。

（一）街头空间：资源、规制与开放性

作为普通的“路人”，我们平时很难意识到街头空间是一个充满各种可

利用“生活资源”的场所，但是对于流浪者来说，这是生活基本知识。街头空

间中的资源大致分为几类：一是作为栖息场所的空间资源本身，包括附着在

土地之上的各种物质设施；二是在空间中可获得的基本生计资源，例如水、

电、食物与清洁资源等；三是社交、安全等社会性资源。在我们的调研中，很

多流浪者会将栖居地点选择在交通较为便利的、人流量较大的闹市区中有

一定遮蔽性的室外空间，或者一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商业设施内部，例如公园

或广场中的树荫处、天桥或地铁站旁的挡风处，肯德基、麦当劳或大型商超

内的边缘地带等。除了空间以及相应设施本身带来的容留与庇护之外，流

浪者在这些地方也更容易获取食物、水、电力和卫生清洁资源，这些资源既

可能附着在基础设施之上，也可能来自路人的捐助。

但是，这些资源并非对流浪者先在的“制度化支持”，其获取受到街头制

-- 199



“支持激活”与规范的日常呈现

度规范的影响。对于获得“许可”的行动者，制度规范会成为他们获取相关

资源的支持性条件，否则将构成对他们的排斥。而这套制度规范主要是围

绕着特定空间的价值、功能与物权属性建立起来的。当下我国城市空间及

其附属设施表现出体制特殊性与价值多元性。一方面，在土地公有制、地方

政府的“美学政治”与规避治安风险的行为逻辑下，地方政府对城市空间中

的社会秩序保持着管辖与控制的最终主导权。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在既有

的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建立起了各类场所和设施的物权体系。从制度的视角

看，土地及其上的各种设施拥有特定的物权归属和不同的功能定位，这规定

着空间中资源配置的权力结构、社会规范及其物理边界。而这种规范的维

持直接依靠各个主体布局在空间中的管理者，如街头不同空间中的物业管

理人员、保安、城管（协勤）、街边店的店长与店员，以及特定资源的管理人员

等。这些空间的基层管理者们可能隶属于政府部门或商业主体，但基本都

通过层级制和“属地”责任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负责维持某个有相对清晰边

界的空间内的秩序。而由于事前的成文制度安排无法预见街头所有复杂的

情况，上级会赋予基层管理者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街头

制度规范的模糊性与复杂性。

对于流浪者而言，由于其不明确的身份和潜在的风险属性，没有正式规

范保障其对空间的使用和占有的权利。街头一部分场所对于准入人群有较

为严格的身份限制，如政府和学校的院落，中高档餐厅、酒店或门禁小区等，

包括流浪者在内的“无资格”人群自然受到这些场所较明确的排斥。不过，

更多场所对于流浪者的开放或限制要么没有明确的成文规定，要么有规定

但也较为模糊。例如，一些市民公园、广场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大型商业设施

仅仅规定“禁止流浪乞讨卖艺”。而具体如何界定、如何限制（是限制身份准

入还是具体行为）则语焉不详。因此，基层管理者往往根据具体情境，采取

限制特定行为而非“身份”的做法，并围绕风险控制（“不出事儿”）的逻辑组

织自己的规制实践。如我们访谈的广场保安所言：

流浪乞讨卖艺这些是不允许的……但是，进入广场，我们没有权利

去拒绝你进入……不过你如果躺卧啊、乞讨啊，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原则

上是不允许的（但在非“特殊时期”，躺卧和接收捐助常常得到默许）。

（访谈A4201903-保安）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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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情况，“没事儿”一般不管。（访谈A320170527-保安）

在这个过程中，流浪者可以在与管理者的互动中不断协调关系、处理不

断变化的情况并控制自身带来的风险，从而为自己争取到特定空间与相应

资源的暂时性支持。由此，街头规范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互动中不断被

确定和“具体化”，并表现出时空波动性。

（二）“避开”“疏离”与“低调”

“具体化”在实践中通过诸多策略与互动模式得以实现，尽可能避开

管理者是流浪者经常采用的策略。尽管管理者遍布街头不同场所，但是

由于属地责任与周期巡逻等特征，仍然会留下一些时间或空间上的规制

“缝隙”。通过避开管理者，流浪者暂时获得了自己定义行为规范并利用相

关资源以营造生活的机会。例如地铁站或天桥旁边在没有城管“清理”的

时候，常常是流浪者栖身的场所。一些广场和沿街空地在夜间也没有管

理人员值守，往往会成为流浪者夜间休息的地点。还有不少流浪者会利用

商场等大型商业设施内部的设备“充电”，清洁身体或休息。商场一般有明

确的开关门时间，管理人员也更密集。流浪者一般选择管理人员监控相对

薄弱的时间进入，以尽量避开关注（记录R120171106、记录R220171106）。

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流浪者是无法避开与管理者接触的。为了应

对街头的关注与规制，一些流浪者会采取群体疏离（group distancing）和角色

疏离（role distancing）等策略（Snow & Anderson, 1987），即通过远离其他流浪

者，以及在行为上尽可能表现得“正常”，将自己与其他流浪者划清界限。我

们在广场里遇到的“街头常客”李大爷就是通过隐藏信息和调节自身行为使

自己的身份“模糊化”。李大爷是老北京人，操着一口北京腔，衣着较为陈

旧，卫生程度不佳。他经常坐在广场树荫下的长椅上，随身携带一个塑料

袋，里面套着半瓶“红星二锅头”，除了时不时地饮酒，他基本保持着像在广

场中休息的普通市民一样的“规矩”。他对自己的“正常人”和“本地人”身份

非常在意和敏感，对于我们这些做调研的“外地人”抱有敌意。在问及他坐

在这里的原因时，他表示是自己生病了，来附近医院看病，等号的过程中在

这里坐坐。这实际上是一种话术，因为我们与广场保安聊天得知他每天的

“说辞”都不一样，比如前几天他对保安说是“陪婶子看病住院，无聊的时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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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坐坐”。这些印象与关系的管理策略使得广场保安默许了他的滞留。但是，

这也表明“街头常客”李大爷其实很早就引起了广场保安的注意。保安对我们

说，这位大爷经常在这里喝得醉醺醺的，一坐就坐很久，还会在长椅上休息。

这在保安看来是异于“正常人”的表现，因而认定其构成一种潜在风险。尽管

在大多数情况下，保安不会过多干涉其行为，但是会对其保持特别的关注。

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当李大爷对我们表现出敌意并展开谩骂时，保安很快

便介入进来终止了这场潜在的“冲突”（记录A6201904-06）。

更多的流浪者由于外在特征非常明显，很难通过“疏离”策略去“表演正

常”。为了获得规范支持，他们尽可能“低调行事”。我们遇到老陈的时候，

他正安静地躺在广场的绿化带石栏上听着收音机。时值初夏，他将红色棒

球帽盖在头上遮挡日光，头下枕着一大包行李，身上的外套沾满尘土。借助

自己的衣物，绿化带石栏被他“创造性”地转化为一个用来休憩的场所。在

随后和他的聊天中我们了解到，他一般白天在广场及周边的荫凉处睡觉，晚

上天气凉快后再“出去溜达”。为了降低自己被保安驱赶的可能性，老陈尽

可能待在广场中“不起眼”的角落，更是避免与路人发生冲突。在我们的观

察中，和老陈一样，很多在广场中的流浪者基本不会大声谈话，甚至会避免

做出大幅度的、显眼的动作。同时，他们会随时根据周围情况的变化，应变

处事、降低自己面临的生活风险，也尽可能降低自己给其他人带来的风险，

以获取规范支持并“激活”广场相关资源的使用权。尽管如此，管理者对风

险判断的主观性仍然使得街头规范具有不确定性。

当我们问是否有人“管他”或者“赶他”时，与他先前的和蔼态度截

然相反，他面露嘲讽甚至略带愤怒：“他们啊，看心情，今天心情好了就

不管你，心情不好就把你赶走。”（访谈与记录A320170527）

（三）共情与“混熟”

街头规范并非在一个“冷冰冰”的环境中运作，情感与关系等因素都会

影响规范的具体化呈现，以及流浪者资源的获取能力。流浪者的边缘化处

境既可能是风险的信号，也可能会被认为是值得同情的、需要帮助的。对

共情的激发会降低其风险表征，增强其行为的合法性，从而使其得到临时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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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支持。上文提到的带女儿治病的老张就是例子。我们在广场外围的街

道旁遇到他，他带着女儿通过拉琴卖艺维持生计。老张衣着比较整洁，举

止比较文雅，女儿在他身旁也非常乖巧，父女两人给人一种随和、容易接近

的印象。

一个路过的小男孩上前把玩老人（老张）边上的另一把小提琴，其

父亲上前制止，老人停止演奏说：“没事，玩吧玩吧。”这一打断为我们提

供了契机，也让我们形成了老人挺好说话的印象，打破了我们与流浪者

难以沟通的心理预期。（记录A420170428）

老张将琴箱打开接受路人的捐赠，身旁还摆着手机支付的二维码。由

于这个街区聚集着许多年轻的学生和白领，他会选择演奏《一千个伤心的理

由》这类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流行歌曲。他有比较明确的通过卖艺维持生计

的目标，因此会有选择性地进行形象和演出内容的管理。而他随和的形象

以及把女儿带在身旁的举动，会给人一种低风险的预期，也容易激发陌生人

与管理者的同情心。在我们和他聊天的几分钟里，有几个路人都陆续捐了

钱。保安在得知他们的情况后，对他们卖艺的行为往往也采取默许的态

度。这体现出规范具体化过程中的情感逻辑（记录A4201903）。

除了激发共情，很多流浪者由于经常出没在固定场所，可能会与管理者

以及某些市民建立起一种临时性的“熟悉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降低流浪

者在其他人眼中的“风险估值”，从而使得流浪者得到规范许可与相应的资

源支持。流浪者定期在肯德基休息就是例子。通过对一位在多家快餐店有

任职经历的店长进行访谈，我们得知，特定的企业文化与制度安排的模糊性

使得肯德基、麦当劳的店内管理者对秩序的维持策略是高度灵活的。肯德

基、麦当劳提倡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并将秩序管理权下放给店长。

肯德基和麦当劳特别提倡这种，愿意帮助特殊群体……它现在没

有明确的条文来说这个（对流浪者的管理细则），所以我们还是酌情处理

为主。因为我们觉得也是为公司做事，也是为我们自己餐厅做事……

他（流浪者）趴在那睡觉可以，但是他躺在那儿睡觉肯定是不允许的……

因为我们也考虑到一些形象的问题。（访谈20190615-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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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们的观察中，店中顾客不多的时候，流浪者躺着睡觉的情况

也是存在的。究竟什么时候管、怎么管，依据的是管理者对具体情境下风险

状况的判断。而不少流浪者由于经常去店里休息，慢慢会与管理者和常客

“混熟”，这有利于他们获取更多的资源支持。我们主要调研的北街某肯德

基店由于临近繁华商圈，到了夜晚会变成一个热闹的社交空间，晚上十点

后来这里的经常是一些“熟客”。我们就是在这里遇到了上文提到的老

刘。晚上十点多的时候，他从外边走进肯德基，在角落里靠窗的一个双人

餐位上坐下。扫地阿姨过来打扫卫生时，他们开始友好地交谈。这说明老

刘不止一次出现在这里甚至在这里过夜。之后我们了解到，店内管理人员

也是熟悉老刘的。这种关系的建立意味着一种相对稳定可预测的互动模式

与局部规范的形成，双方对彼此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他也不会主动为我们做什么，不过跟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

每天来了会先跟我们打一下招呼，我们也会跟他打招呼，他会很安静地

坐在那儿。（访谈A1520190615）

这种熟悉感也增强了流浪者在店内经营生活的能力。老刘坐下十分钟

后，一位年轻女性送了他一些食物。老刘熟练地从其他餐桌上捡起顾客剩

下的餐巾纸、塑料勺和未喝完的饮料，在角落里开始用餐。而类似老刘这样

的流浪者并非个例。据店员介绍，每天晚上都会有流浪者在里面休息，他们

在店内获取资源的过程处于动态的调控中，不过熟悉之后“一般就默许了”，

甚至有的流浪者还会通过提供“协助”和管理者建立临时性的互惠关系。

有的也会帮我们忙，因为他们每天都在那儿会不好意思。帮我们

收收餐盘、扫扫地。（访谈20190615-店长）

此外，“混熟”甚至还能将社交资源转化为一种安全感。例如，在某广场

与非常乐观开朗的流浪者老许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只要不去乞讨和卖

艺，和周围保安“混熟”后，治安维持反而被“激活”成为重要的安全保障。

我和他们（保安）混得比较熟……北京的治安比岭城（化名）好多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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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北京睡在大街上都没事。在岭城晚上睡在大街上，第二天就不知

道发生什么了，经常发现死的人都是睡在路上的。（访谈A520170520）

（四）弹性规制下的栖息与流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空间中的秩序维持者们对流浪者的“许

可”是弹性的、波动的。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管辖”（虽然往往并没有实

质的执法权）的区域负责，所以他们必须时不时地展现自己的“权威”以确保

自己对所管辖空间中社会秩序的主导权，否则一旦失控，将会受到来自上级

的问责。此外，在有重大治安保障任务的时期，管理者往往会强化自身的管

理职责和管理力度。由此，管理者会选择性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忽

视、密切注视和监控、柔和地“劝导”与强制驱赶这几种策略。这既使规范

“具体化”为一种支持的条件，也表明制度规范为流浪者的生活维续能力设

置了边界。在流浪者与规制体系的博弈中，这种生存空间的建构面临着失

败的风险。而流浪者也在这种博弈中不断确认和降低风险、在流动与栖息

的交替中不断寻求规范支持以重建生活秩序。

（我）就在东门到×××之间的这片区域转，不具体固定在某个特别的

地点，因为会有“警察”（其实是穿黑色制服的保安或城管）时不时驱

赶。（访谈A1020190515）

除了各种空间管理者，与救助站打交道也是流浪者生活维续中绕不开的

一部分。救助站是县级以上政府部门下设的临时性救助机构。在救助取代收

容制度后，救助站执行一套支持与软性规制并行的工作方案。工作人员会定

期在辖区开展巡街救助，“劝导”流浪者进入救助站，同时给予不愿意进入救

助站的流浪者一些物质帮助，例如衣物、被褥、食品和清洁用品等。进站后，

流浪者会在接受一段时间救助后被送返家乡。我们访谈过的大部分流浪者

都有进入救助站的经历，但由于觉得里面“不自由”，并且不愿意返乡，他们会

变通地利用救助站：定期进入接受短期救助，然后在遣返之前再回到街头，周

而复始。小孙对我们直言，他平时用的物资很多都是救助站派发的，他经常

去救助站接受短期救助，然后再出来继续流浪。常来肯德基的老刘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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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收容站管得很严，现在救助站没那么严，反正救助你这段时间

死不了，就爱上哪儿上哪儿。你在外边吃不上饭，就去那儿吃几天饱

饭，出来继续找活儿。（记录 A1420190608、记录 A1520190601、访谈

20191015-救助站）①

可见，救助站被流浪者根据自身的生活计划与行为逻辑重新组织和利

用，其救助与规制方案被“具体化”为一种容纳与支持，进而塑造着流浪者周

期性的栖息与流动实践。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关注为何适应能力不足的流浪者能够在街头维续自己特殊的生活

方式。基于实地研究，本文发现，流浪者在街头的生活维续依赖制度环境中

的支持性要素，但是这些支持并非“先在的”，而是在具体情境中被“激活”。

借助“规范具体化”这一概念，本文希望呈现制度与情境互构逻辑下流浪者

的生活图景。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异常人”使生活正常化的路径，也呈现出

“边缘人”维续特定生活方式的一种可能性（杜月，2020）。流浪者在城市中

生存并非必须接纳某种预先设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他们在碎片化的规

范中通过不断达成临时性的认同、妥协和共识来维续自己的生活，在这个过

程中支持性要素被“激活”。

根据经验研究与相关理论研究，本文初步提炼出制度与情境互构的基

本逻辑（见图1），其中互构包括制度化与具体化两个基本的机制。制度化包

括进行中的局部制度化与完全制度化等不同阶段。伦理性规范的制度化依

赖社会观念的整体变迁，而成文规范的制度化则依靠正式的谈判、协商与规

① 救助站将对流浪者的救助定位为“社会救助体系中的临时救助”：“我们发挥的是兜底作用，但是

我们不可能无限期地给你兜底……政府的救助经费有限，每人每月的包干费用几千块，救急不救穷，只

能给你解决最基本的食宿，不能让你饿死，但是以后还是得到户籍所在地通过低保等方式解决，所以我

们会想办法通过寻亲等方式去送回户籍地。”救助站内设置几人一间的卧室以及专门的食堂，条件尚

可。但是救助站的救助逻辑使得许多有谋生意愿或不愿返乡的流浪者不愿进入，或接受短期救助后便

离开。有经验的流浪者还会与救助站“周旋”，工作人员讲道：“冬天的时候过街天桥和地下涵洞尤其多，

我们经常去……但是现在他们掌握了我们（巡街）的‘规律’，我们经常去的地方他们白天都不出来，晚上

才出来；并且在重大会议、重大庆典期间，他们也都知道回避。”（访谈20191015-救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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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制定流程。相比于制度化，本文主要关注“具体化”这一机制，它涉及认知

调整、认同凸显、风险控制与信任建立、话语借用、制裁与限制、资源激活等

诸多策略。本文通过流浪者的生活实践展示了部分策略，对各类策略和条

件的进一步挖掘需要更多经验研究的支持。

图1 制度与情境互构的逻辑

制度规范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被“具体化”，与制度自身的运作特征有

关。制度存在多元性，不同的制度安排所调动的资源不同，支配的范围与强

度不同。以本文讨论的空间内成文规范与伦理性规范为例，成文规范运作

调动的资源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直接或授权）的规制力量，支配范围

与强度往往有正式规定（程序），但是会随着制度执行者与规制对象的具体

互动而调整；伦理性规范运作调动的资源是道德评价与社会舆论，支配范围

与强度根据伦理内容、社会关系和具体的生活策略而调整。在城市街头，成

文规范（包括各种规定、合约等）经常具有模糊性，在基层工作者的具体执行

中容易被“弹性化”；而城市街头相对匿名化的环境也强化了伦理评价的模

糊性，使得流浪者更容易进行自我认同的建构。

在理论层面，“规范具体化”与国内学界已有的相关讨论——如“制度界

定”（折晓叶、陈婴婴，2005）、制度运作的“变通”（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

组，1997）等——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通过界定虽然可能只形成了非正式

安排，但也指向一个制度化的结果；而规范具体化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前制

度化的秩序建构。同时本文将变通的灵活性拓展到更广泛的社会互动与意

义建构过程中，并与社会学的制度理论传统对接。在政策层面，本文认为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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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政策设计应当兼顾制度安排自身的特征与流浪者的意义结构。如果只将

流浪者单纯视为在城市街头遭受排斥的衰弱客体，而忽视其自身的意义世

界，并忽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复杂性，救助制度就可能无法达到设计

初衷与效果。因此，如何将更精细的救助手段与流浪者的具体需求对接，从

而提升救助效率，防止流浪者生活“退化”，将是接下来的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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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ivation of Supports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Norms: The Street Life of Chinese Vagrants

in the View of Concretization of Norms
WU Su LIU Neng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why vagrants with insufficient adaptability can
continue their lives on the urban street. Previous studies have either emphasized
that the maintenance of life under exclusion depends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
tion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or paid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ity of actors but
failed to fully investigate th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the continuity
of life.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life continuity of va⁃
grants depends on the supporting elements i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ow⁃
ever, these elements are often not given and designed in advance, but“activat⁃
ed”in specific situations. Due to the ambiguity of street norms, the vagrants
temporarily legalize their images and behaviors with the help of specific ethical
values and obtain temporary normative support for their behaviors through con⁃
trolling risks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street regulation forces. These practices
reflect the logic of the concret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norms in certain situations.
Keywords: vagrants, continuity of life, activation, institutio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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